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⽇本「⽤⼈機關主導
選才」給台灣的啟⽰
劉建忻 考試院秘書⻑

“ ⽇本中央政府由獨立的⼈事院辦理公務⼈員考試，在資格考的

機制下，錄取者需在有效期限內，向有意服務機關應徵，由⽤⼈機

關決定是否任⽤，⽤⼈機關擁有⾼度⼈事選擇權。 ”

我國憲法將考試權⾃⾏政權中切割⽽出，同時基於重視個⼈權益及防弊思

維，使得相較於其他國家，⽤⼈機關的選才權限被極度限縮。各⽤⼈機關只

能被動等待⼈員的分發，與錄取者素未謀⾯，任⽤前⽋缺相互理解，分發作

業的機制完全依照錄取者個⼈分數與意願排序，造成「⼈選機關」⽽非「機

關選⼈」的情形。

但國家為了政務運作服務⼈⺠⽽考試⽤⼈，究竟應該極⼤化考⽣的個⼈選擇

權，抑或基於適任性的公眾利益⾓度，賦予⽤⼈機關適度的選擇權？考選⼈

才的判斷⼤量依賴外部學者專家，過程⽋缺了在第⼀線執⾏業務的⽤⼈機關

的參與，這種所謂確保公正客觀的作法，是否過度犧牲了對⼈員適任性的判

斷？想像中的弊端，有無制度防範的可能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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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問題，都頗具探索價值。⽽⽇本充分尊重各⽤⼈機關的作法，其背後的

理念價值、實施的⽅式、制度的優缺點，以及社會的信任度，確有值得我們

借鏡之處。

理解⽇本制度的精神與價值

⽇本的⼈事體系，分為「國家公務員法」和「地⽅公務員法」兩套體系，兩

者對於⽤⼈機關的選擇權，都是⾼度賦權。

⼀、資格考制度使⽤⼈機關有最後決定權

在中央政府部分，內閣設獨立的「⼈事院」辦理公務⼈員考試，但在「資格

考」的機制下，錄取者在資格有效期限內，向有意服務的機關應徵職缺，由

⽤⼈機關決定是否任⽤。依照這樣的制度設計，雖然是國家統⼀辦理考試，

但有濃厚的⽤⼈機關⾃主選才的精神。

參加國家考試的錄取者，透過⽤⼈機關的⾯試選擇，只有部分會被任⽤（約

莫在四到七成之間），其餘⼈員資格保留3年，在效期滿後就必須重新參加考
試。

在地⽅政府部分，⽇本基於對地⽅⾃治精神的⾼度尊重，無論是都道府縣的

⼆級政府，還是市町村的三級政府，都⾃⾏招募所需⼈員。雖然也是資格考

的性質，但因為攬才的條件不如中央政府和⺠間，同時也⾯對其他地⽅政府

的競爭，所以原則上錄取者都會被任⽤。

⼆、考試權下放貫徹地⽅⾃治精神

由於每個⾃治體的環境特⾊、發展模式、歷史背景各⾃不同，為了使各地⽅

政府可以依照⾃⼰的需求和特⾊來⽤⼈，以滿⾜在地居⺠的需求、解決當地

特定的問題，考選事務也貫徹了地⽅分權的理念，中央政府、47個都道府
縣、1,718個市町村，都是獨立的⼈才招募個體。

因此，⽇本各級政府都可以依照本⾝的特性、施政的需求和⼈⼒現狀，來選

擇所需要的⼈⼒特質。在考試院111年考察⽇本公務⼈員考選制度的訪談中，
我們發現佐賀縣重視招募有⼯作經驗的⼈，福岡縣重視數位⼈才，福岡市重

視與居⺠的溝通技巧，⽵⽥市強調創意⼈才，熊本市偏好有適應能⼒的年輕

⼈，每個地⽅政府都有⾃⼰的「⼈材像」。



不過制度的副作⽤是，因為⽤⼈機關各⾃取才，各⾃治體彼此間⼈才競爭非

常激烈，各級政府都必須使出渾⾝解數來推銷⾃⼰，包括去⼤學徵才。所以

⼈才招募不只是考⽣的考場，更是政府爭取⼈才的競技場。⽽各地考試的次

數、形式、內容都不盡相同，所以可能比國家統⼀考試耗費更⼤。

⽽對考⽣⽽⾔，各⾃獨立的考試制度，使得考⽣錄取後取得的資格只適⽤於

該政府，不能⾃由轉換，如果要去其他地⽅任職，必須另外參加該地的考

試。此外考⽣雖然有多樣性的求職選擇，但也因此需要付出更多的⼼⼒，去

研究每⼀個招募機關的條件。

三、中央⽀援命題但保留地⽅⾃主權

由於近1,800個各級政府獨立⽤⼈，都必須具備⾃辦考試的能⼒。對於如何確
保命題的專業性，是由中央⼈事院的「財團法⼈⽇本⼈事測驗研究中⼼」以

「中央廚房」的模式，在付費的條件下提供各地⽅政府試題。各地⽅政府以

中央的供題為基底，但可以過濾選擇、或⾃⾏增加符合需要的考題。

除了中央廚房的供應之外，地⽅政府對於考題有充分的⾃主空間，政務⾸

⻑、獨立的⼈事委員會、各職種相關部⾨的官員，都可以參與命題；部分地

⽅政府也會委託學者、⺠間機構來命題，或者購買⺠間出版的測驗。由此可

知，⽇本文官考試的命題來源，可說是⼗分多樣性，這也是⽤⼈機關參與選

才的具體展現。

⾸先，地⽅政府把區域特性、施政所需、時事議題反應在試題當中，有因地

制宜的彈性與靈活。其次，雖然也會請學者來命題，但實際執⾏業務的官員

參與命題，顯⽰⽤⼈機關對專業的⾃信、和對考⽣實務能⼒的重視。再者，

有些地⽅政府（如⼤阪府）會委託⺠間專業機構命題、也使⽤企業採⾏的測

驗，更展現與⺠間⽤⼈思維接軌的企圖，同時也減輕了考⽣負擔。

四、適度的防弊機制但不會本末倒置

⽇本由地⽅⾃治體⾃⾏辦理考試，會不會有什麼弊端出現？多數⽇⽅的受訪

者都表⽰，不曾有洩題的問題發⽣，因為洩題是犯法的事情，公務員必須遵

守法律，犯者會被處罰；也表⽰關說不會影響考試結果，因為如果醜聞曝

光，會造成雙⽅的傷害，辦理考選的機關也會明確回絕要關說的⼈。



⾄於地⽅政府的⺠選⾸⻑在考試中的⾓⾊，能夠參與到什麼程度？會不會不

當介入？⾸先在制度⾯，每個⾃治體的⼈事委員會成員，都是由⾸⻑所提

名，經由議會同意⽽任命，具有我國獨立機關的性質；⽽⼈事委員會在運作

時，也有責任理解⾸⻑對⼈才的期待，和⾏政部⾨的施政需求。

簡⾔之，⽇本各級政府辦理考試⾏之有年，也有相關的措施與法令限制弊端

的產⽣，考試機關的獨立性也形成⾏政文化的⼀部分。雖然不敢保證完全沒

有不當介入的情形，但發⽣弊端的案例很少，也不會因為可能的風險，⽽影

響整體制度的設計和運作。

思考⽤⼈機關參與選才的可⾏途徑

我國如果要學⽇本把考試權下放給地⽅政府，應該會有很⾼的難度。⾸先是

事涉憲政體制，修憲⾨檻過⾼；其次，台灣的幅員及⼈⼝規模⼩，若將考試

權分散，經濟效益恐引起質疑；再者，要培養地⽅政府⾃⾏舉辦考試的能

⼒，也非⼀朝⼀夕可達成。

但這並非表⽰「⽤⼈機關參與選才」的理念會⼨步難⾏。現階段，也有兩個

務實的做法和途徑。

第⼀是「增額錄取再以訓練篩選」，針對原本錄取後有專⾨訓練機構訓練程

序的類科（例如國安⼈員、調查⼈員、外交⼈員）著⼿改⾰，採增額錄取

（例如1.2倍）的作法，在訓練階段淘汰適任性評分較低的⼈員。

這個作法的可操作性較⾼，與原先的考試程序差別也較⼩；但可適⽤的類科

很少，只能解決⼩部分的⽤⼈問題。其餘的考試類科，就只能考慮第⼆個⽅

法「增加第⼆試⼝試」，才能讓⽤⼈機關有參與評選的機會。

這兩個政策選項的基本理念，就是⾯對現⾏考試的效度仍有不⾜的問題，把

由⽤⼈機關主導的遴選或訓練，視為考試的最後階段，發揮精準選才的效

果。

雖然從考⽣的⾓度，的確會增加個⼈的⿇煩，也花費較多時間，但在⺠間找

⼯作不就是如此？此外，從國家⽤⼈⾓度，可讓考試內涵更加細緻、全⾯；

在納入⽤⼈機關的專業判斷和⾯對⾯觀察後，對⼈員適任性的判讀也會更精

準，並納入各機關的個別需求考量。



若是考量到全⾯實施有其難度，亦可針對機關或類科的特殊需求，做個別的

規範或試⾏。例如⾦⾨、⾺祖、澎湖三個離島縣市，不斷反映⼈才在地代表

性不⾜、留才不易的問題，⽽有單獨舉辦「離島特考」的倡議；⽽⽬前考選

部規劃的⽅案，就是將離島縣市政府可以參與的⼝試，納入第⼆試當中。

以公開機制解除公平性與專業性疑慮

由⽤⼈機關來做最後判斷，必須先處理公平性疑慮的問題。社會上總會有對

「⾸⻑能否公平、不徇私地任⽤⼈員」質疑，越是基層地⽅政府越不容易受

到信任。這樣的懷疑論，從台灣地⽅⾃治歷史來看，倒也不能說是無的放

⽮。

惟防弊的思考雖有其必要，但政府的運作本就是興利與防弊間的不斷平衡，

這也是司法、監察、政風、輿論和⺠主選票等政治機制存在的價值。若將懷

疑論無限放⼤，難免會因噎廢食。

讓⽤⼈機關有⽤⼈決定權，並不是洪⽔猛獸。在現⾏制度中，實務訓練是否

及格、和試⽤期滿是否淘汰，本就含有⽤⼈機關做決定的意涵。⽽現在各機

關在辦理⼈員外補時，以遴選委員會的機制從來應徵的現職公務⼈員中挑選

最適⼈選，也是⽤⼈機關擁有選擇權的展現。這些都是現狀已經存在的制

度。

111年12⽉28⽇修正公布之專⾨職業及技術⼈員轉任公務⼈員條例，就設計
了⼀個有平衡感的作法，很值得參考。該條例修正規定，在滿⾜⼀定條件

下，讓機關可以從有專技執業資格者當中遴選擔任公務⼈員；為昭公信，新

修訂的條文中設計了遴選委員會的組成，⺠間委員不得少於1/2，且必須從銓
敘部的專家名單中選擇。類似這樣的機制，較能化解社會對「任⽤私⼈」的

疑慮，或可在未來推廣運⽤。

為了強化⽤⼈機關參與選才的公信⼒，選任流程除了要鞏固「公平性」，也

要提升「專業性」。⻑期以來⾏政部⾨的⼈事單位，已經習慣被動等待錄取

者分發過來，再進⾏訓練和試⽤，決定是否淘汰；如果制度將賦予⽤⼈機關

參與選任的權⼒，也必須有配套，去培養⼈事單位挑選⼈才的專業能⼒。

結語



因為公務⼈員任⽤後的淘汰不易，所以有必要在選才時採取更有效度的作

法。負責文官考選的考試院，有責任體察⽤⼈機關的實際需求，並理解以現

有考選機制的專業，若能再善⽤⽤⼈機關的實務經驗與專業歷練，必然會⼤

幅提升考試的信度與效度，選拔出最適任⼈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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